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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46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万通地产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08-037 

 

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75,000,000 股 

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9 月 19 日 

 

一、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  

本公司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、2007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2007 年 8 月 3 日，中国证监会 2007 年第 96 次发

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。2007 年 8 月 29 日，

公司取得证监发行字[2007]252 号核准批文。 

2007 年 9 月 6 日，本公司和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询价，确

定了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分配股份数量和发行价格，本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最终发行

对象发出了《缴款通知书》。 

2007 年 9 月 12 日，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

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(核心优选)、中邮创业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(核心成长)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价值优先）、鹏华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优质治理）、上海连衡投资发展中心八家认购单位向主承销商指定账

户缴纳了认股款。 

2007 年 9 月 13 日，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

账户划转了认股款。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出

具了《验资报告》[（2007）号京会兴验字第 1-63 号]。 

2007 年 9 月 19 日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

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手续；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以前，公

司股本总额为 28,800 万股，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以后，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

33,800 万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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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非公开发行完成至今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

2007 年 10 月 10 日，经公司 200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，公司

实施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资本公积金方案。转增前，公司的总股本为

33,800 万股；转增后，公司的总股本增至 50,700 万股。 

三、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

1、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7,500万股；  

2、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08年9月19日；  

3、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及实施10转增5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限售股份

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

（股） 

本次上市数量

（万股） 

剩余限售流

通股数量

（股） 

1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,250,000 8,250,000 0  

2 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,250,000 8,250,000 0  

3 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,000,000 24,000,000 0  

4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(核心优选) 
11,250,000 11,250,000 

0  

5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(核心成长) 
11,250,000 11,250,000 

0 

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价值

优先） 
4,050,000 4,050,000 

0 

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优质

治理） 
4,050,000 4,050,000 

0 

8 上海连衡投资发展中心 3,900,000 3,900,000 0 

合计  75,000,000 75,000,000 0  

 

四、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

股份类别 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 本次上市后 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337,742,370 -75,000,000 262,742,370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69,257,630  75,000,000 244,257,630

股份总额  507,000,000 0 507,000,000

五、保荐人核查意见: 

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200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公

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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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本保荐人认为： 

根据万通地产2007年度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承诺及有关规定，万通地产本次非

公开发行以现金认购所产生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将于2008年9月19日解除限售，

上市流通。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，本次解除限售的流通股股东均遵守其承诺，

在其限售期间未出售所持有的限售股票。万通地产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

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本保荐人认为万通地产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

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同意其上市流通。 

 

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08 年 9 月 16 日 

 

 


